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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28 证券简称：瑞丰银行 公告编号：2026-022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瑞丰银

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21,314,34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1,314,34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 年 6 月 25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绍兴瑞

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8 号）

核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935,492 股，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1,358,419,427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509,354,919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律锁定），共涉及 1,028

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合计 121,314,348 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四）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行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实施完成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此次权益分派以

1,509,354,9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共计派送红股

452,806,476 股，分派后本行总股本为 1,962,161,395 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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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02,480,602 股增加至 1,173,224,783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除上述派送红股事项外，本行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导致本行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本行总股本为 1,962,161,395 股，尚未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为 227,704,857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的有关内容，发行前本行相关股东作出了如下股份自愿锁定承

诺：

（一）本行持股 5%以上的股东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圣投资”）承诺：

1、自本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天圣投

资所持有的本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本行回购天圣投资所持有

的本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2、锁定期满后，天圣投资在实施减持本行股份时，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本

行，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本行进行公告，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实施减持。

3、减持计划

（1）减持数量：自瑞丰银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天圣投资计划减持瑞丰银行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30%，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

满后二十四个月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将在减持前予以公告。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

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天圣投资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的数量合计超过本行股份总数 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自瑞丰银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二十四个月，

天圣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本

行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

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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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

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4、天圣投资未履行上述承诺，天圣投资所减持本行股份所得收益归本行所有。

2023 年 9 月 26 日，天圣投资与浙江柯桥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转型升级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向转型升级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全部瑞

丰银行股份 131,857,166 股。相关事项已经过国资审批部门批准、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股东资格的审批、上海证券交易所合

规性确认。2024 年 2 月 19 日，本次转让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转型升级公司已知悉并承继上述全部承诺内容。

（二）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章伟东、俞俊海、马仕

秀、凌渭土、沈祥星、张勤良、沈冬云、沈幼生、王国良、俞广敏、严国利、秦晓

君、宁怡然、郭利根分别承诺：

1、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其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也不由瑞丰银行回购其所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持股锁

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

15%；上述锁定期界限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

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 50%。

2、其持有瑞丰银行股权在满足上市锁定期之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瑞丰银行股份。

3、其所持瑞丰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瑞丰银

行已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瑞丰银行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将相

应进行调整。

4、瑞丰银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其持有

瑞丰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5、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其减持行为未履

行或违反上述承诺的，减持所得收入归瑞丰银行所有；如其减持收入未上交瑞丰银

行，则瑞丰银行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及薪酬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

瑞丰银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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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分别承诺：

1、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

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也不由瑞丰银行回购本人所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持股

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

的 15%；上述锁定期界限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

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 50%。

2、本人持有瑞丰银行股份在满足上市锁定期之后，在与本人存在近亲属关系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瑞丰

银行股份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瑞

丰银行股份。

3、本人所持瑞丰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瑞丰

银行已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瑞丰银

行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将

相应进行调整。

4、瑞丰银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

有瑞丰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5、本人不因与本人存在近亲属关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职务变更或离职

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本人减持行为未履行或违反上述承诺的，减持

所得收入归瑞丰银行所有；如本人减持收入未上交瑞丰银行，则瑞丰银行有权将应

付本人现金分红及薪酬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瑞丰银行所有。

（四）持股超过 5万股的员工股东承诺

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股份转让锁定期不低于 3年；股份转让

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

的 15%；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

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 5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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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瑞丰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瑞丰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21,314,348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25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浙江柯桥转型升级产业

基金有限公司
92,300,017 4.70% 92,300,017 0

2

首发上市前持有本行股

份的本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3,962,701 0.20% 849,141 3,113,560

3

首发上市前持有本行股

份的本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3,516,740 0.18% 753,577 2,763,163

4
首发上市前持股超过 5

万股的员工股东
127,925,399 6.52% 27,411,613 100,513,786

合计 227,704,857 11.60% 121,314,348 106,390,509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本次解禁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92,300,017 -92,300,017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5、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5,404,840 -29,014,331 106,390,50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7,704,857 -121,314,348 106,3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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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本次解禁后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A股 1,734,456,538 121,314,348 1,855,770,8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34,456,538 121,314,348 1,855,770,886

股份总额 1,962,161,395 0 1,962,161,39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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